
國立空中大學行政人員職務遷調及業務調整實施要點 

                         109年 4月 14 日本校第 39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空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增進行政人員職務歷練，強化

人才培育，俾有效運用人力，提昇行政效能，特依公務人員陞

遷法第 13條規定，訂定「國立空中大學行政人員職務遷調及業

務調整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行政人員職務遷調，係指本校行政人員於單位間（含

行政及學術單位）或單位內各組間職務列等及職務相當之人員

遷調。 

        所稱業務調整，係指各單位內承辦人員業務職掌或工作內容之調

整。 

前項所稱行政人員，係指公務人員、稀少性科技人員、空大

（專）幹事、工友（含技工、駕駛）及校務基金進用之工作人

員。 

第一項所稱單位，包含校本部各單位及臺北學習指導中心。 

第一項所稱職務列等及職務相當之人員遷調，係指員工辦理遷

調時，應以遷調本校職員職務列等同一序列為原則。無職務列

等表上所列職務者，其遷調則依據職責繁簡難易程度相當之職

務為範圍。 

三、本校行政人員具有下列情形之ㄧ，應實施職務遷調或業務調整：  

（一）同一單位或同一組任現職滿 8年者。 

（二）單位業務增減，人員配置須予調整。 

 （三）為增加職務歷練。 

 （四）為加強人員之專長及能力，增進組織效能。 



  前項遷調及業務調整人數每次以不超過單位內現有人數 5分之 1  

為原則，如有必要時得經校長核准後增加之。 

 單位人數未滿 5人，比照第一項事由辦理人員職務遷調。 

四、在同一單位任現職工作滿 3年者，當事人得經單位主管同意後申

請遷調。 

    前項申請遷調者，應依第十點規定填具自願遷調申請表（如附表

1）。 

五、本校業務特殊單位及人事、主計單位之專業人員，如無適當單位

可資遷調時，仍應於各該單位內業務調整，並簽會人事室陳請

校長核閱。 

  前項所稱業務特殊單位專業人員，係指專業視聽人員、資訊專業

人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或經本校行政人員職務遷調會議認定工

作性質屬特殊專業之人員。 

六、除第五點所（認）定工作性質屬特殊專業之人員外，陞任專門委

員或簡任秘書職務者，需具 2個單位以上之經歷為原則。 

七、為辦理行政人員遷調(不含單位內業務調整)案件，應組成行政人

員職務遷調審查小組（以下稱審查小組），召開遷調會議，由校

長遴聘 1級單位主管 5名、人事室主任、公務人員代表 2名、

其他各類人員代表 3名組成；召集人由校長自委員中擇聘之。 

  第一項審查小組，負責行政人員遷調及相關作業事項之審議。 

  第一項召開遷調會議時，於遷調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

避。 

八、本校各單位行政人員，除暫不實施職務遷調人員外，其任現職滿

8年者，除由單位主管業務調整外，應依本要點規定填寫「國立



空中大學行政人員應實施職務遷調意願調查表」（以下簡稱應實

施職務遷調意願調查表）。（如附表 2） 

  前項行政人員遷調年資之計算，以自實際擔任現職之月份起至辦

理職務遷調作業之月份止。 

九、下列人員經填列「國立空中大學各單位暫不實施職務遷調或業務

調整表」（以下簡稱暫不實施職務遷調及業務調整表）（如附表

3），並經簽陳校長核可，得暫不實施職務遷調或業務調整：  

（一）年滿 60歲者，或以書面聲明表示 3年內有退休計畫者。 

（二）本人因病不宜遷調職務或業務調整者。 

（三）家庭遭重大變故者。 

（四）無適當職務可資調任者。 

（五）刻正負責重大專案之執行，經呈報校長核准同意者。 

（六）其他因業務需要或特殊狀況，暫不實施職務遷調或業務  

調整者，應由單位主管敘明理由提審查小組審議後簽奉

校長核准。 

前項各款事由，除年滿 60歲者外，其餘事由消滅後服務單位應

依第三點及第五點規定辦理人員遷調或業務調整事宜。 

十、職務遷調實施方式： 

（一）職務遷調每年於 6月間辦理，並自 8月間生效。但因業  

務需要，亦得隨時辦理之。 

（二）人事室應於辦理遷調作業前將「應實施職務遷調意願調  

查表」（同附表 2）及「暫不實施職務遷調及業務調整

表」（同附表 3）送請各單位合於遷調條件人員填妥後彙

辦之。 



（三）依本要點第四點規定，行政人員申請自願遷調，應填具

自願遷調申請表（同附表 1），由人事室統一調查個人遷

調意願，簽會服務單位主管後，建置遷調名冊，並提請

審查小組審議。 

（四）人事室所彙整造具之遷調名冊或遷調人員填寫之應實施

職務遷調意願調查表提供審查小組審議，審查小組基於

各單位間業務考量、遷調人員生涯發展及專業培養等因

素，得作適當調整。必要時，得請相關單位主管列席或

請遷調人員到會面談。 

（五）合於遷調條件之人員，其填列之應實施職務遷調意願調 

查表，如同一職務有數人選填時，經審查小組會議決

議，得以任現職職務較久者為優先；其次以到校服務年

資較久者；再次以服公務人員年資較久者。但未填寫意

願或意願服務之單位已無缺者，由校長逕予決定。 

十一、遷調人員於異動生效後，除因特殊情形經簽陳校長核准外，應 

於一個月內依限赴任。 

   如為配合業務銜接或其他需要，須在原任及新任單位工作者，

經雙方單位主管協調同意，應於一個月內以部分時間返回原

任單位輔導或協助處理原承辦業務。 

十二、為配合校務推動而自願遷調之人員，其負責盡職事蹟，將列為

當年度年終考績之重要參考。 

十三、遷調人員經辦事項或經管財務，應依照公務人員交代條例等相

關規定辦理。 

十四、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空中大學行政人員自願遷調申請書 

現  任  單  位 
 

現  任  職  稱 
 

姓          名 
 

到 校 年 月 日 
 

任現職年月日 
 

擬 調 任 單 位 

志願 擬申請調任單位(依志願排序最多 3項) 

１ 
 

２ 
 

３ 
 

申請平調事由 

 

 

 

 

 

 

 

申 請 人 簽 章 
 

單位主管意見 
 

 

 

附表 1 



 

國立空中大學行政人員應實施職務遷調意願調查表 

單位： 姓名： 

現任職 

組別 

職稱 

職系 

任現職 

日期 

到校任職 

日期 

初任公職日

期 

     

擬申請遷調單位 

順位 單位名稱 組別 

   

   

   

   

   

   

   

   

   

   

   

填表說明：請依時限繳回人事室彙辦，俾憑彙辦；未依時限繳回本表者，逕依

本要點第 10點第 5款但書之規定辦理，當事人不得有異議。 

 

附表 2 



 

國立空中大學各單位暫不實施職務遷調及業務調整人員建議表 

單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職稱 姓名 任現職日期 到單位日期 

到組日期 

(如單位未分組本欄免

填) 

     

建議本職務暫不實施職務遷調之理由(請具體說明) 

 

 

 

 

 

 

 

 

 

 

 

 

 

填表說明： 

一、請各一級主管針對該職務所具特殊專長之工作性質具體說明，因本案事

涉本校同仁職務遷調權益，請依規定期限完成簽報並送人事室彙辦。 

二、每張表各限填 1人。 

 

主管簽章 人事室意見 校長批示 

 

 

 

 

  

□同意 

 

□不同意 

校長核章 

填表人簽章：                       填表日期： 

附表 3 


